第一条  实验课是正常的本科教学活动，学生应遵守《哈尔滨工程大学课堂文明守则》。　　
第二条  对于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的必修实验，学生必须按实验课表规定的时间到实验室上课；对于开放性、创新性实验，学生要严格按照预约的时间安排进行，不得迟到、早退或中途退出。　　
第三条  学生进入实验室后，必须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。　　
第四条  学生实验前必须做好预习，了解实验目的、内容、要求、方法和注意事项，经指导教师检查通过后方可进行实验；对于开放性、创新性实验，学生须在预习的基础上，提出实验设计方案，在征得指导教师同意后方可进行实验。　　
第五条  实验中要认真观察，详细记录相关实验数据，不许抄袭他组（人）的实验数据，不允许擅自离开操作岗位。　　
第六条  实验中要严格按照操作规程的要求，正确使用仪器设备和其它设施，不得动用与本实验无关的仪器设备和设施。　　
第七条  实验中要注意安全，节约用水、用电及其它消耗材料。　　
第八条  实验中如发生事故要保持镇静，迅速采取必要的措施，防止事故扩大；应注意保护现场并及时报告指导教师，查找事故原因及责任人，由责任人做出书面事故报告。　　
第九条  实验结束后，学生应将所用仪器设备及设施整理好，经指导教师检查后方可离开实验室。　　
第十条  实验过程中如有仪器设备、工具、器皿等损坏，学生应主动向指导教师说明原因并接受检查，由责任人做出损坏报告，并根据情节进行处理。　　
第十一条  学生因违反操作规程或擅自动用仪器设备和其它设施而造成损坏，由责任人做出书面事故报告和检查，并视情节轻重赔偿部分或全部损失。　　
第十二条  实验结束后，要认真及时整理实验数据，按指导教师要求上交实验报告；对于开放性、创新性实验，学生要根据实验情况，做出实验总结报告或成果报告。

